苦苓溪坑溝整治三期工程
林保署公共工程生態友善機制檢核表
E01　生態評估人員/民眾參與意見紀錄表
	工程階段
	□提報 ■設計 □施工 - 01   (填數字編號以表示數量，如: 01 )

	填表人員
(單位/職稱)
	漢林生態/研究員/吳首賢
	填表日期
	民國  113  年 1 月  17 日

	
	
	參與日期
	民國  113  年 1 月  15 日

	參與項目
	■現地會勘	□說明會		□訪談	□座談會		□施工說明會
□其他＿＿＿＿＿

	參與人員
	單位/職稱
	參與人員
	單位/職稱

	潘明祥
	委員
	林孚瑞
	屏東分署/技正

	徐弘明
	委員
	陳建良
	屏東分署/技正

	許中立
	委員
	杜永昌
	勇霖工程顧問公司

	朱木生
	屏東分署/副分署長
	陳思妤
	高雄荒野保護協會

	林彥志
	屏東分署/科長
	吳俊泓
	高雄荒野保護協會

	吳重君
	勇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/技師
	陳映均
	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/經理

	張嘉倫
	屏東分署/承辦人員
	吳首賢
	漢林生態顧問有限公司/研究員

	意見摘要
提出人員(單位/職稱)__漢林生態顧問吳首賢________ 
	處理情形回覆
回覆人員(單位/職稱) __勇霖工程顧問杜永昌________

	1. 高雄荒野保護協會:本棲地環境目前雖以伏流水居多，但仍可能有溪蟹生存，因此將來工程應避免對溪床過度擾動。
	謝謝委員指導，遵照辦理。

	2. 高雄荒野保護協會:善用既有構造物，如加設鋼柵或梳子壩，以達成近似預定新建工程之效果，也避免框設過大工程範圍而擾動上游漸趨穩定的邊坡及植被。
	謝謝委員指導，遵照辦理。

	3. 高雄荒野保護協會:溪流兩岸邊坡高，為自然護岸。建議壩體之間不施作水泥護岸，以維持溪流兩岸生物的橫向連結暢通。
	謝謝委員建議。

	4.災害旺季前後安排清理道路下方箱涵及既有壩體之堆積土石，以增加災害時的土砂淤積空間，也避免開發新的自然環境作為庫容空間。
	謝謝委員建議。

	5.漢林生態:工程施作時應沿左岸既有便道做為施工便道，以避免對周遭環境過度干擾。
	遵照辦理。

	6.漢林生態:本工程施作應限制工區於溪溝之內，避免對兩側次生林造成損傷。
	遵照辦理。

	7.漢林生態:既有溪床地質塊石應盡量維持，或於施工結束後恢復既有塊石不整齊堆疊以供動物躲藏。
	遵照辦理。

	本次討論是否涉及設計圖說修改? □是	■否
(如有設計圖之修改，請將設計圖說的前後修改納入下頁附件。如填否，則不必附)


說明：
1. 勘查摘要應與生態環境課題有關，如生態敏感區、重要地景、珍稀老樹、保育類動物及特稀有植物、生態影響等。
2. 紀錄建議包含關注議題，如特稀有植物或保育類動物出現之季節、環境破壞等。
3. 民眾參與紀錄須依次整理成表格內容。
4. 表格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或加頁。


附件：平面配置設計圖(討論前後)
	第一次設計圖(提供日期:____/____/____)

	













	第二次設計圖(提供日期:____/____/____)

	











說明：
1. 設計階段討論如有涉及設計圖說的討論及修改，請配合下頁附件作為補充說明，以闡明設計修改的差異，不足欄位請自行新增。

